




关于汝南县供销合作社 2023 年度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报告

北京华智卓越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汝南县供销合

作社委托，根据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关于印发《2023 年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

-12 月期间，对汝南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区域进行审查验收，

审查内容如下：

⑴确认验收项目服务主体为省级名录库内主体；

⑵审查验收项目服务主体2023年秋季签订合同涉及的服

务对象、服务价格、服务面积、服务合同规范性、双方身份

信息及签章、地块信息及定位、服务业务链以及财务核算等；

⑶审查验收项目服务主体托管土地小农户占比、作物种

类是否符合项目补贴的标准。

审核结果如下：

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汝南县共 3 个服务主体，实际验收亩数 3.99 万亩，根据《河

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总社 河南省农村农业厅关于

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

化服务支出方向）的通知》（豫财农水〔2023〕44 号）要求，

分配驻马店市资金 2100 万元；根据《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河



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

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供文

〔2023〕28 号）文件精神，“补助标准原则上补助资金占服

务价格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3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不超过 100

元”的规定，审核确认全托土地面积总计 3.00 万亩，其中小

农户作业面积 2.43 万亩，占比 81.02%，非小农户作业面积

0.57 万亩，占比 18.98%。

汝南县参与评审验收的服务主体共计三个，分别为河南

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汝

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经核实，以上三个服务主体均为省

级名录库内主体。

汝南县供销社系统承担 2023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3.00 万亩（实际服务面积 3.99 万亩），服务内容包括玉米（花

生）播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护、收割、秸秆还田等全

过程托管环节。

该项目截至 2023年 10月 30日已经实施完毕，经过核实，

服务内容为玉米（花生）全过程托管。作物种类、服务内容

与实施方案及合同内容一致。通过核实主要服务环节台账，

查阅相关照片及有关佐证资料，服务过程主要环节相关台账、

资料齐全，与服务面积相吻合。

托管服务档案、生产记录、农机手、农机具等各项档案

规范，服务主体制定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农机、农资、统



防等相关环节作业服务标准。

本次参与评审的 3 个服务主体均设立了专账，通过核实

相关合同、协议、发票、银行流水以及其他原始凭证，记账

规范。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县 3 个通过评审的服务主

体共收取服务费 1831.41 万元，总支出 1852.00 万元，亏损

20.59 万元。

⑴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登记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45%，联系人王珊珊。2023

年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

积 20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130 台，

日作业能力 3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60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

公司托管农户土地 1.19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1.06 万

亩，占比 89.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13 万亩，占比 11.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我公司对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进行评审验收的过

程中，评审人员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其中有



大量的佐证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到条、

耕/播/防/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完整，

作业时间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关于服

务过程的要求。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务环节都

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该公

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采购

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共

收取服务费 707.23 万元，支出 731.14 万元，亏损 23.91 万

元。

验收结果：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 2023 年

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足总社、

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⑵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汝南县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登记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100%，联系人杨景福。2023

年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

积 25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280 台，

日作业能力 3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180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托管农户土地 1.37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0.94 万亩，占比 68.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43 万亩，占

比 32.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我公司对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评审验

收的过程中，评审人员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

其中有大量的佐证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

到条、耕/播/防/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

完整，作业时间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

关于服务过程的要求。

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务

环节都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该公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

采购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11.54 万元，支出 708.70 万元，盈

利 2.84 万元。

验收结果：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

足总社、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⑶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

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成立于 1997 年，登记类型为集



体所有制，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100%，联系人韩德臣。2023 年

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积

6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46 台，日作

业能力 1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35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

作社托管农户土地 0.44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0.436 万

亩，占比 99.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004 万亩，占比 1.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我公司对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进行评审验收的过

程中，评审人员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其中有

大量的佐证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到条、

耕/播/防/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完整，

作业时间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关于服

务过程的要求。

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务环节都

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该公

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采购

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共

收取服务费 412.64 万元，支出 412.17 万元，盈利 0.48 万元。

验收结果：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提供的关于 2023 年



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足总社、

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绩效评价：

自 2023 年上半年承接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来，汝南县全县

市供销社系统 3 个服务主体认真贯彻全国总社精神，把为农

服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己任，按照总社

有关要求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2023 年秋季共托管

土地 3.00 万亩，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

在托管服务过程中，汝南县 3 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严格按

照合同及制度执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缺项、不漏项，

夯实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让受托者满意，让农户放心。

汝南县供销社系统围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的主线，落实玉米、花生、水稻作物的“耕、种、防、收”

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驻马店市供销社系统 2023 年秋季共

计全程托管农民土地 3.00 万亩，其中小农户作业面积 2.43

万亩，占比81.02%，非小农户作业面积0.57万亩，占比18.98%，

全面完成市社下达的3.00万亩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工作任

务。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解放农

村生产力，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有效提升，有力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绿色发展。

本次参与评审的 3 个服务主体均设立了专账，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3 个服务主体共收取服务费 1831.41 万元，总



支出 1852.00 万元，亏损 20.59 万元。

其中：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07.23 万

元，支出 731.14 万元，亏损 23.91 万元；汝南惠农供销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11.54 万元，支出 708.70 万元，

盈利 2.84 万元；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共收取服务费

412.64 万元，支出 412.17 万元，盈利 0.48 万元。

汝南县申报托管合同数 2760 份，托管面积 3.99 万亩，

我公司评审人员审核过程中通过电话回访及实地调研，根据

《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3 年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豫供文〔2023〕28 号）文件精神，服务

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不低于 60%是政策红线的规定，

核减合同 723 份，核减面积 0.99 万亩。审核确认托管服务合

同份数为 2037 份，审核确认全托土地面积总计 3.00 万亩，

补贴金额 300.00 万元，审核情况见下表：

市
（
县
）

序

号
服务主体

签订托管合同面积

（亩）

中介机构验收面积

（亩）
托
管
价
格/

亩

补
贴
金
额/

亩

补贴金额

户数 面积 户数 面积

汝
南
县
（
共3

家
）

01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 1522 17659 998 11900 400 100 1190000

02 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43 15545 843 13700 350 100 1370000

03 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 295 6739 196 4400 350 100 440000

小计 2760 39944 2037 30000 3000000





关于汝南县供销合作社 2023 年度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报告

北京华智卓越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接受汝南县供销

合作社委托，根据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关于印发《2023 年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12 月期间，对汝南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区域进行审

查验收，特邀专家为驻马店农业学校许时伦教授。审查内容

如下：

⑴确认验收项目服务主体为省级名录库内主体；

⑵审查验收项目服务主体 2023 年秋季签订合同涉及的

服务对象、服务价格、服务面积、服务合同规范性、双方身

份信息及签章、地块信息及定位、服务业务链以及财务核算

等；

⑶审查验收项目服务主体托管土地小农户占比、作物种

类是否符合项目补贴的标准。

审查过程中，特邀评审专家许时伦教授听取服务主体的

汇报，以及复查其所提供的该项目相关资料后，提出如下审

查意见：

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2023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汝南县共 3 个服务主体，实际验收亩数 3.99 万亩，根据《河

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总社 河南省农村农业厅关

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

社会化服务支出方向）的通知》（豫财农水〔2023〕44 号）

要求，分配驻马店市资金 2100 万元；根据《河南省供销合

作总社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

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豫供文〔2023〕28 号）文件精神，“补助标准原则上

补助资金占服务价格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30%，单季作物亩均

补助不超过100元”的规定，审核确认全托土地面积总计3.00

万亩，其中农户作业面积 2.43 万亩，占比 81.02%；非小农

户作业面积 0.57 万亩，占比 18.98%。

汝南县参与评审验收的服务主体共计三个，公司名称分

别为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经核实，以上三个服务主

体均为省级名录库内主体。

汝南县供销社系统承担 2023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3

万亩（实际服务面积 3.99 万亩），服务内容包括玉米（花

生）播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护、收割、秸秆还田等全

过程托管环节。

托管服务档案、生产记录、农机手、农机具等各项档案

规范，服务主体制定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及服务标准。



本次参与评审的 3 个服务主体均设立了专账，通过核实

相关合同、协议、发票、银行流水以及其他原始凭证，记账

规范。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县 3 个通过评审的服

务主体共收取服务费 1831.41 万元，总支出 1852.00 万元，

亏损 20.59 万元。

⑴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登记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45%，联系人王珊珊。2023

年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

积 20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130 台，

日作业能力 3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60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

公司托管农户土地 1.19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1.06 万

亩，占比 89.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13 万亩，占比 11.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对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进行评审验收的过程中，

专家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其中有大量的佐证

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到条、耕/播/防/

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完整，作业时间



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关于服务过程的

要求。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务环节

都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该

公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采

购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

司共收取服务费 707.23 万元，支出 731.14 万元，亏损 23.91

万元。

验收结果：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足总

社、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⑵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汝南县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登记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100%，联系人杨景福。2023

年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

积 25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280 台，

日作业能力 3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180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托管农户土地 1.37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0.94 万亩，占比 68.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43 万亩，占

比 32.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对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评审验收的

过程中，专家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其中有大

量的佐证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到条、

耕/播/防/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完整，

作业时间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关于服

务过程的要求。

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

务环节都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

该公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

采购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11.54 万元，支出 708.70 万元，

盈利 2.84 万元。

验收结果：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

足总社、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⑶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

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成立于 1997 年，登记类型为

集体所有制，供销社占股比例为 100%，联系人韩德臣。2023

年度服务作物种类为玉米、花生，计划开展全程生产托管面



积 6000 亩，拥有收割机、拖拉机、无人机、播种机 46 台，

日作业能力 1000 亩，拥有农机驾驶证、农机行驶证人员 35

人。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

作社托管农户土地 0.44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0.436

万亩，占比 99.00%；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004 万亩，占比

1.00%。

该服务主体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托管合同书条款适用，甲

乙双方签字签章手续齐全，附件完整，服务地块具体位置已

定位坐标。经核实，以上内容符合本次《实施方案》的要求。

在对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进行评审验收的过程中，

专家认真审核服务主体提供的验收资料，其中有大量的佐证

资料，如农资的送货单/出库单、农户的收到条、耕/播/防/

收照片、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等，证据链清晰完整，作业时间

吻合，回访证实无误，符合《实施方案》中关于服务过程的

要求。

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在土地托管的每个服务环节

都有验收材料，其中包括完整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表》。该

公司账务独立，附件齐全，包括转账银行流水记录与农资采

购发票。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

社共收取服务费 412.64 万元，支出 412.17 万元，盈利 0.48

万元。



验收结果：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提供的关于 2023

年秋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完整，真实有效，满足总

社、省社以及驻马店市供销合作社规定的验收标准。

绩效评价：

自 2023 年上半年承接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来，汝南县全

县供销社系统 3 个服务主体认真贯彻全国总社精神，把为农

服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己任，按照总社

有关要求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2023 年秋季共托管

土地 3.00 万亩，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农村集体经

济。在托管服务过程中，汝南县 3 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严

格按照合同及制度执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缺项、不漏

项，夯实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让受托者满意，让农户

放心。

汝南县供销社系统围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主线，落实玉米、花生作物的“耕、种、防、收”农业

生产全程托管服务。汝南县供销社系统 2023 年秋季共计全

程托管农民土地 3.00 万亩，其中托管小农户土地 2.43 万亩，

占比 81.02%，托管非小农户土地 0.57 万亩，占比 18.98%，

全面完成市社下达的 3.00 万亩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工作

任务。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解放

农村生产力，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有效提升，有

力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绿色发展。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汝南县本年度通过农业社会

化服务评审的 3 个服务主体共收取服务费 1831.41 万元，总

支出 1852.00 万元，亏损 20.59 万元。

其中：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07.23

万元，支出 731.14 万元，亏损 23.91 万元；汝南惠农供销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收取服务费 711.54 万元，支出 708.70

万元，盈利 2.84 万元；汝南县三里店供销合作社共收取服

务费 412.64 万元，支出 412.17 万元，盈利 0.48 万元。

汝南县申报托管合同数 2760 份，托管面积 3.99 万亩，

评审人员审核过程中通过电话回访及实地调研，根据《河南

省供销合作总社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3年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供文〔2023〕28 号）文件精神，服务小农

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不低于 60%是政策红线的规定，核

减合同 723 份，核减面积 0.99 万亩。审核确认托管服务合

同份数为 2037 份，审核确认全托土地面积总计 3.00 万亩，

补贴金额 300.00 万元，审核情况见下表：

市
（
县
）

序

号
服务主体

签订托管合同面积

（亩）

中介机构验收面积

（亩） 托
管
价
格/

亩

补
贴
金
额/

亩

补贴金

额
户数 面积 户数 面积

汝
南
县
（
共3

家
）

01 河南省吉田种业有限公司 1522 17659 998 11900 400 100 1190000

02 汝南惠农供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43 15545 843 13700 350 100 1370000








